
第三部分 用户需求书

一、选定原则及范围

（一）选定原则

按照“条件公开、自愿申请、择优选定、社会公示”的原则，对本省各类申

请使用我县就业补助资金开展职业培训的职业培训机构进行评估，选定一批培训

质量高、就业效果好和鉴定考核取证率高的职业培训机构，承担我县就业补助资

金培训任务，确保培训质量。

（二）选定范围

选定职业培训机构总量最多不超过 15 家，依法设立并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或民政部门批准成立且有相关许可培训项目的各类职业培训机构、职业院

校及具有职业培训资格的社会团体等。

二、项目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合法的办学资格，已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所开设的职业（工种）与我县经济发展密

切相关，且具有一年以上培训工作经验，积极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任务；

2.遵守国家职业培训法律法规，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方针和就业政策，熟悉本

县符合职业培训补贴条件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具有较好的培训基础和业绩，

无违规办学行为和相关违法记录；

3.具有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相对稳定、独立、集中的办公、教学和实操场地，

理论课集中教学场所应达到 300 平米以上，理论教室和实操场所原则上要求在同

一场地；

4.师资力量雄厚，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配备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理论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均具有与其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上岗资格，并且配备从

事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培训的相关人员。每个职业（工种）专职教师人数不能少

于 2人；

5..具有满足教学技能训练需要的教学、实习、实验设备和设施，有充足的

实习工位。同一职业（工种）的参加选定，设备设施在同行业中领先的可优先考

虑；

6专业和课程设置符合人力资源市场需要，使用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要求教学



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开展培训，确保培训质量；

7.有一定的档案保存能力，具有独立的档案室，面积至少在 20 平米以上，

具备一定的信息化管理条件；

8.年度培训规模在 150 人以上，有能力承担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安排的培训任务，并能认真履行有关培训和补贴协议；

9.严格执行消防管理的有关规定，办学场所无危房，无安全隐患。教学场所

必须具备灭火器材、疏散通道或安全出口并建立应急疏散预案；

10.教学管理制度、教师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学员考核鉴定制度、财

务卫生安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内部管理规范；

11.社会信誉度好，学员满意度高，近三年来没有违规收费、学员投诉以及

其他违反职业培训法律法规投诉记录和被处罚记录。

三、其他要求：

1、服务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3、付款方式：付款方式按合同条款要求。

4、用户的配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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